附件2

广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和监测评分标准
	企业类型
	一.农产品生产型
	二.农产品加工流通型
	三.农产品市场带动型
	四.农业科技服务型
	五.其他涉农产业型

	一、企

业规模


	1.总资产
	达到1000万元计4分，每少100万元扣1分，每超5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4分。
	达到2000万元计4分，每少200万元扣1分，每超10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4分。
	达到5000万元计4分，每少300万元扣1分，每超10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4分。
	达到200万元计4分，每少20万元扣1分，每超1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4分。
	从事农机、农药（兽药）、饲料和肥料等生产、屠宰服务达到2000万元；其他类型达到1000万元，计4分。每少100万元扣1分，每超5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4分。


	
	2.固定资产
	达到200万元计3分，每少20万元扣1分，每超5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达到500万元计3分，每少50万元扣1分，每超1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达到3000万元计3分，每少300万元扣1分，每超5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达到100万元计3分，每少10万元扣1分，每超3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从事农机、农药（兽药）、饲料和肥料等生产、屠宰服务达到500万元；其他类型达到200万元，计3分，每少10万元扣1分，每超5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3.年销售（营业）收入或交易额
	达到1500万元计23分。每少30万元扣1分，每超10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达到4000万元计23分。每少100万元扣1分，每超10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达到3.5亿元计23分。每少1000万元扣1分，每超50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达到1000万元以上计23分。每少30万元扣1分，每超1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从事农机、农药（兽药）、饲料和肥料等生产、屠宰服务达到5000万元，计23分，每少100万元，扣1分，每超5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其他类型达到400万元，计23分，每少10万元，扣1分，每超100万元，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



	二、企业资产负债率
	企业资产负债率60%以下（含60%）的计5分，高于60%低于70%（含70%）的计3分，高于70%的计0分。

	三、企业总资产报酬率
	总资产报酬率≥现行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计5分，基准利率的50%≤总资产报酬率≤基准利率的计3分，总资产报酬率<基准利率50%的计0分。 

	四、企

业信用


	1.纳税情况 
	企业审核年度①依法纳税的计5分，企业存在因税务稽查产生的税务处罚情况或存在欠税的计0分。

	
	2.劳动用工管理情况
	企业审核年度没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受到行政处罚的计5分，有受到相关行政处罚的倒扣5分。

	
	3.银行信用
	企业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守法、诚信、运行正常的计5分，在金融机构中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倒扣2分。

	五、带动力
	紧密型带动农户40户（含同等规模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或松散型带动农户200户的计10分，达不到的计0分②。每增加紧密型带动农户10户或松散型带动农户50户的，加1分，加分最多不超10分。

	六、竞争力
	符合以下条件的增计分数，最多增计30分：

1.企业生产基地被列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的计20分。

2.获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农、牧、渔生产示范基地、示范场等，其中一项的计10分。获省农业农村厅认定的农、牧、渔生产示范基地、示范场等，其中一项的计8分。

3.获市级及以上农业科技成果奖、科技推广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其中一项的计10分。

4.获国家种业阵型企业、种业行业评价A级信用企业、国家级良种场、国家核心育种场（扩繁场）、畜禽或水产新品种（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及同类同等称号的，其中一项的计10分。

5.获省级及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称号的、被评为3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其中1项的计10分。

6.获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区），省级良种场，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核心场，原种畜禽场或祖代种禽场及同类同等认定的，其中一项的计8分。

7.获省级及以上名牌产品证书、省级及以上地理标志产品证书，其中一项的计8分。
8.能够按照或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进行生产的计2分。
9.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食品加工卫生标准的加工基地或生产设施，达到一项计5分，达到两项计10分。

10.农产品流通企业、市场带动型企业有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交易场地或农产品运输（贮藏）设施，达到一项计5分，达到两项计10分。 
11.有发明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其中一项的计3分，没有不计分。
12.有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通过企业管理体系认证、通过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体系认证，有其中一项的计4分，没有不计分。
13.被评为环保诚信企业或环保良好企业，其中环保诚信企业计3分，环保良好企业计1分，没有不计分。


备注：①本办法的审核年度指从当年开展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通知印发之日起上溯一年计算。
      ②本办法所指的紧密型带动农户，指吸收就业、订单收购、租用农地、租用农房等形式带动农户，以订单、合同、工资发放的会计凭证为准。松散型带动农户指收购农产品、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服务、提供经营场地、产品或服务辐射等，以合同、会计凭证、培训记录、台账等为准。紧密型带动农户数与松散型带动农户数可以按1:5折算，达到一项或折算后总和达到其中一项即可。
